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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如何使&ldquo;纸面上的法
律(law inpaper)&rdquo;变为&ldquo;行动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rdquo;；二是如何最大限度发挥现有法
律的实际效果。
这两个问题都离不开科学的法律解释。
&lt;/span&gt;&lt;/span&gt;&lt;/span&gt;&lt;/p&gt;
 　◆本书作者认为：&lt;/span&gt;&lt;/span&gt;&lt;/span&gt;&lt;/p&gt;
　 成文法的生命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解释活动．法律解释活动越发达．成文法的生命力就越长
久：法律解释活动还可以克服成文法刚性和僵化的缺点：法律解释方法也是防止裁判活动任意性、保
障司法判决公正性的有效手段。
&lt;/span&gt;&lt;/span&gt;&lt;/span&gt;&lt;/p&gt;
 我们应当根据中国法律解释的现实需要来构建中国的法律解释学，而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必将有力地促
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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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
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部
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
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
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  《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合
同法研究》(第一、二卷)、  《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
理由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
》(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专著优秀奖)、  《民法&#8226;
馒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
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法研究》(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等
奖)；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8辑)和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曾两次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王利明教授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全程参与了
《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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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法律解释概述第三章　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与利益衡量第四章　狭义的法律解
释方法第五章　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第六章　法律漏洞的填补第七章　解释方法的综合运
用及适用顺序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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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狭义上说，法律解释专指裁判者，主要就是法官在裁判案件过程中为适用法律而对法律文
本作出的解释。
法律解释学所研究的法律解释，也就是指裁判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解释法律文本以适用于特定案件的
活动。
在国外的法律解释学中，解释主体的范围更为狭窄，其仅仅指法官。
这是因为在西方的法律制度中，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
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者，法官必须根据法律对具体的案件作出裁决。
而法律解释是法官适用法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在我国，虽然不采取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而实行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依据我国
宪法，法院享有独立的审判权。
在有权解释中，法律解释的主体主要是裁判者，因为法律适用是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解释学就是要
为司法提供法律适用的技巧。
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解释的主体应当以司法裁判者为中心，理由在于：第一，
司法裁判在法律适用活动中具有典型性。
法官是解释的主体，法律解释主要是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功能的：一方面，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虽然也
会遇到法律解释的问题，进行法律解释活动，但其职能主要是法的创制和执行，解释法律并非其主要
职能，只是其工作中的一个环节。
另一方面，仲裁、调解等活动虽然也必须运用法律解释，但是现代法治国家是以司法为纠纷最终解决
手段，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终守护者，ADR（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虽然是一种趋势，但诉讼外的纠
纷解决方式并不能完全取代诉讼，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此外，仲裁、调解等程序虽然有其灵活性的特点，但其基本结构仍然是以司法程序为模板设计的。
所以，法律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其解决也具有典型意义，因此，研究以司
法裁判为中心的法律解释方法，对于仲裁、调解也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第二，司法裁判在法律适用活动中具有终局性。
法官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这也决定了法官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主体。
“法律，特别是私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以裁判为其中心。
”③法律条文的确定虽然是综合了社会上千千万万类似的行为而作出的一种抽象概括，但是也使得任
何一个法律条文实际上均无法与每一个特定的个案发生完全的对应关系，因而法律解释就成为与法律
适用相伴而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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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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